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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1.1 项目建设内容
该项目拟建于湖北当阳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内，经综合比较确定本项目硫酸生产采用硫磺制酸工艺，硝酸生产采取四合一机组的双加压工艺，硝酸铵采取加压管式反应器中和工艺，原料采用三胺尾气，中间产品为99%液体硝酸铵，供生产硝基复合肥使用，硝基复合肥采取高塔熔融喷淋造粒工艺。该项目建成后，各主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规模为硫酸装置60 万吨/年、硫酸钾装置10万吨/年、氯磺酸装置5万吨/年、六级复合肥状指50万吨/年、硝酸装置15万吨/年、硝酸铵装置20万吨/年、硝基复合肥30万吨/年。该项目总投资99544元，年均利润总额17367万元，年均上缴所得税4342万元，拟建厂址总体呈南北向布置，项目占地面积721545m2，建构筑物基地用地面积239615m2，全厂劳动定员总计582人。本项目建设周期初步定为18 个月，从2014 年1 月开展可行性研究等报告编制，到2015 年7月试车投产。
项目的建设对促进公司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较重要的意义。同时，有助于后续多种产品的开发和生产，逐步在该公司形成以合成氨为基础的多种高附加值的短线产品的群体规模，对促进企业今后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1.2 项目产业及规划相符性结论
1.2.1 项目与区域总体规划相容性分析
根据宜昌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项目选址位于湖北当阳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内，为工业用地范围，符合宜昌市城市总体规划和近期开发利用规划。
1.2.2 与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相符性
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和宜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的宜昌市地表水、空气、噪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规定，项目纳污水体沮河当阳城区段岸边水域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评价区域规划为二类环境空气功能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按噪声功能区划，项目厂址靠锦屏大道一侧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类标准，其余各侧执行3类标准。项目建设与区域环境保护功能区划不冲突。
1.2.3 建设项目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有关条款的决定》（国家发改委2013年第21号令），本工程硝铵装置、硝基/尿基复合肥装置均属于允许类，硝酸装置采用双压法工艺，不属于限制类项目（常压法、综合法合成硝酸属于限制类）。当阳市发展和改革局为该项目下发了《湖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编号2014058222640043）。综上，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1.3 工程分析及污染源评价结论
（1）项目不属于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发布实施《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的通知”中限制类和禁止类项目。

（2）该项目正常生产时所排放的废气主要为各类工艺废气，建成后年废气排放量为300025.44×104m3/a，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为：烟粉尘307.892t/a、二氧化硫862.466 t/a、NOX366.458t/a、HCL22.676t/a、氨32.586t/a、硫酸雾32.699t/a。

（3）建成后废水排放量为25.416×104m3/a，主要污染物为COD、氨氮等。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废水可达标排放，排放COD12.53t/a，氨氮2.62t/a。

（4）项目噪声设备主要为各类泵、风机、空压机、凉水塔等，采取消声、隔声、减振措施，经距离衰减后，厂界噪声可达标。

（5）项目建成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46194.902t/a，可全部得到妥善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1.4 环境现状与主要环境问题
1.4.1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空气质量监测及评价结果表明，该项目拟建区域SO2、NO2、TSP、氨、HCl、PM10评价指数均小于1.0，满足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限值要求，满足相应的功能区划要求，表明该项目拟建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良好。
1.4.2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地表水环境监测表明，沮河当阳城区段岸边各监测断面pH值、高锰酸盐指数、COD、BOD5、氨氮、总磷、石油类、氟化物、氰化物、硝酸盐、硫酸盐、氯化物共12项指标的单因子指数均小于1，满足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II类水域水质标准。

1.4.3 声学环境现状
由噪声现状监测结果可知，2#~8#和10#、11#测点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昼间65dB（A），夜间55dB（A）标准限值要求；1#、9#2个测点分别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类昼间70dB（A），夜间55dB（A）标准限值要求价；12#~15#测点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昼间60dB（A），夜间50dB（A）标准限值要求。
1.5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1.5.1 环境空气影响预测与评价
（1）正常排放情况下

由上述预测结果可知，在正常排放情况下，该项目废气所排放主要污染物SO2、HCL、粉尘、氨、NOx、硫酸雾估算模式小时浓度最大贡献值占标率均小于10%，对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
（2）非正常排放情况下

在硝酸装置非正常排放情况下，估算模式NOX地面最大浓度贡献值为1.613mg/m3，最大值占标率为672.08%，最大值位于下风向718m，超标距离为排气筒下风向28km范围，将对周边环境空气质量造成较大污染。
在硝铵装置废气非正常排放情况下，估算模式NH3地面最大浓度贡献值为0.3799mg/m3，最大值占标率分别为189.95%，最大值位于下风向212m，超标距离为排气筒下风向700m范围，将对周边环境空气质量造成一定污染。但对照《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07》，最大值未超过短时间接触允许浓度PC-STEL30mg/m3。

在硫酸装置废气非正常排放情况下，估算模式SO2地面最大浓度贡献值为0.3883mg/m3，最大值占标率分别为77.66%，最大值位于下风向763m ，将对周边环境空气质量造成严重污染。

在硫酸氢钾装置废气非正常排放情况下，估算模式HCl地面最大浓度贡献值为2.246mg/m3，最大值占标率分别为4492.00%，最大值位于下风向237m ，超标距离为排气筒下风向22km范围，将对周边环境空气质量造成较大污染。但对照《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07》，最大值未超过最高允许浓度MAC7.5 mg/m3。

在硫酸钾装置废气非正常排放情况下，估算模式HCl地面最大浓度贡献值为1.497mg/m3，最大值占标率分别为2994%，最大值均位于下风向9km，将对周边环境空气质量造成一定污染。但对照《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07》，最大值未超过最高允许浓度MAC7.5 mg/m3。

在氯磺酸装置废气非正常排放情况下，估算模式HCl地面最大浓度贡献值为0.3588mg/m3，最大值占标率分别为717.60%，最大值均位于下风向5km，将对周边环境空气质量造成一定污染。但对照《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07》，最大值未超过最高允许浓度MAC7.5 mg/m3。

1.5.2 噪声预测与评价
该工程建成投产后，该项目厂区边界昼夜间噪声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之3类标准（昼间65dB（A）和夜间55dB（A））和4类标准（昼夜70dB（A）和夜间55dB（A））限值要求。

1.5.3 地表水预测与评价
由计算结果可知，本项目废水正常达标排放，平均流量下，排污口下游1000米，2000米处，COD预测贡献最大值分别为0.0174mg/L、0.0127mg/L。根据现状监测，排污口下游1000米、2000米三个断面背景值为18mg/L、16mg/L，叠加背景值后各点COD浓度分别为18.0174mg/L、16.0127mg/L，分别占III类标准90.09%、80.06%，低于环境质量标准。
由计算结果可知，本项目废水正常达标排放，平均流量下，排污口下游1000米，2000米处，COD预测贡献最大值分别为0.0036mg/L、0.0026mg/LL。根据现状监测，排污口下游1000米、2000米三个断面背景值为0.422mg/L、0.398mg/L，叠加背景值后各点COD浓度分别为0.4256mg/L、0.4006mg/L，分别占III类标准42.56%、40.06%，低于环境质量标准。
1.5.4 固体废物分析与评价
项目所产生的固体废物可全部得到有效处置，对环境不会造成危害。

1.5.5 生态环境影响简要分析与评价
本项目拟在湖北当阳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内，不占用耕地；在充分利用现有辅助生产设施基础上，新建生产车间，新建工程开挖面积较小，对植被破坏较少，对景观不会产生明显影响。同时，本项目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使污染物排放量大大减少，环境空气污染物新增污染负荷较小，区域与项目有关的指标环境质量仍可达标，从而减缓了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1.6 污染防治对策及措施
1.6.1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1） 硫磺制酸尾气G1-1，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硫酸雾、SO2，建议采取氨水碱洗+120m排气筒的治理措施。提高设备的操作水平和工艺稳定性，为防治非正常生产排污，应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双回路供电系统，保证水电的正常运转；开车必须首先对催化床进行加温，使其达到转化温度时，焚烧炉再点火，即所谓倒开车程序；设备检修（包括更换触媒）、触媒中毒以及停车情况下采取先停原料（停硫）再停风的措施。硫磺制酸装置尾气排气筒应安装SO2在线监控装置。排放筒在平滑的管道处，必须设置符合规范的废气采样孔，利于废气的监测。
（2） 硫酸氢钾反应槽尾气G2-1，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HCl，建议采取石墨冷却器+降膜吸收塔+三级水洗塔+35m排气筒的治理措施。
（3） 磷酸一铵破碎筛分废气G2-2，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粉尘，建议采取布袋除尘+15m排气筒的治理措施。
（4） 硫基复合肥管式反应器尾气G2-3，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NH3，建议采取中和洗涤塔+25 m排气筒的治理措施。
（5） 硫基复合肥热风炉、喷浆造粒干燥机及成品后处理混合废气G2-4，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烟粉尘、SO2、NOX、氨气，建议采取文丘里+填料塔二级洗涤+50m排气筒的治理措施。
（6） 硫基复合肥流化床冷却器G2-5，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粉尘，建议采取高效旋风除尘器+15m排气筒的治理措施。
（7） 硫酸钾煤气加热燃烧废气G3-2，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SO2、NOx，建议采取清洁燃料+15m排气筒的治理措施。
（8） 硫酸钾装置反应废气G3-3，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HCl，建议采取石墨冷却器+降膜吸收塔+三级水洗塔+30m排气筒排空的治理措施。
（9） 硫酸钾前处理G3-1和成品后处理废气G3-4，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粉尘，建议采取布袋除尘+15m排气筒的治理措施。
（10） 氯磺酸装置尾气G4-1，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HCL、硫酸雾、SO2，建议采取98％硫酸吸收塔+两级脱氯塔+两级脱硫塔+30m排气筒的治理措施。
（11） 硝酸装置尾气G5-1，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NOX，建议采取氨还原+70m排气筒的治理措施。
（12） 硝铵装置尾气G5-2，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NH3，建议采取洗涤塔+35m排气筒的治理措施。
（13） 硝基复合肥破碎、筛分废气G5-2，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粉尘，建议采取布袋除尘+15m排气筒的治理措施。
（14） 硝基复合肥前处理无组织环节收集废气G5-4，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粉尘，建议采取旋风除尘+15m排气筒的治理措施。
（15） 硝基复合肥熔融造粒塔尾气G5-5，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粉尘，建议采取水洗喷淋+120m排气筒的治理措施。
（16） 硝基复合肥成品后处理有组织废气G5-6，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粉尘，建议采取布袋除尘+15m排气筒的治理措施。
（17） 硝基复合肥成品后处理无组织环节收集废气G5-7，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粉尘，建议采取旋风除尘+15m排气筒的治理措施。
（18） 本次项目硫酸装置区、硫酸钾及氯磺酸装置区、硫基复合肥生产区及罐区、硝铵复合肥生产区及罐区卫生防护距离提级后，分别为100m、100m、100m、100m。该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包络线部分超出边界的范围为：各侧厂界外100m。根据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对照表2.4-1中项目周边近距离环境保护目标，可知：卫生距离范围内目前分布有约75户居民，但上述卫生距离范围内居民用地位于湖北当阳市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内内，其居民近期将逐步搬迁。因此，本评价要求，在该项目竣工环保“三同时”验收前，卫生距离范围内居民必须全部完成搬迁，且上述卫生防护距离内今后不得建设居民楼、医院、学校等环境敏感目标。

1.6.2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1）硫基复合肥管式反应器中和尾气洗涤塔废水，全部回用于喷浆槽；硫基复合肥喷浆造粒干燥机尾气洗涤废水，全部回用于磷酸一铵溶解槽；硝酸铵系统污水处理站二级电渗析浓缩液，用于硝酸铵生产装置。上述废水均需综合利用，不外排。

本工程外排废水，除硝铵浓缩蒸发冷凝液进入新建硝铵污水处理站（中和+二级电渗析工艺）外，其他废水全部纳入公司老厂区现有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2）落实厂区内生产废水清污分流的具体措施。项目初期雨水须全部收集进入雨水池临时贮存，最终纳入公司污水处理系统集中处理。

初期污染雨水主要收集污染比较严重及可能受污染区域内的地面初期雨水，储罐区和室外生产装置区域四周设置小型围堰及排水沟（深×宽≥300×300mm）。初期污染雨水通过装置区周围设置的围堰、地沟及集水坑收集，经阀门井内电动防腐蝶阀控制切换，通过埋地初期污染雨水管道和污水检查井，进入事故水池。

事故水根据《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GB50483-2009）及《水体污染防控紧急措施设计导则》，为避免突发事故对环境造成影响，化工建设项目应设置应急事故水池。拟建工程规划建设5000 m3事故水池，生产装置一旦发生事故时，消防水、泄漏物料以及雨水通过排水管网送至事故水池，事故水在经污水处理站分析化验确定不会对污水处理单元产生冲击后，可分批限量送入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3）加强废水处理装置的维护管理，一旦发生故障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使其尽快恢复正常运行。

（4）项目冷却水应最大限度循环使用，以减少水资源消耗。

（5）制订制度、加强管理，尽可能减少生产中的跑、冒、滴、漏；对不易控制点位采取特制容器收集后尽可能回用，不能回用的预处理后送污水处理站。

1.6.3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水泵、风机、空压机一律不得直接设于室外，需建专门密闭式隔声间，且应尽能可远离厂界。在隔音间内部设计上应考虑采取吸声措施；正常生产时应将门关闭，通风可考虑选用低噪声级的通风风机。高噪声设备布置应远离厂界。

（2）风机、空压机在采取建筑隔声的基础上，应采取减震、配套安装消声器处理。
（3）对所有产生高噪声及振动的设备应采取防震、减震措施。
（4）使用的凉水塔（冷却塔）应符合国家低噪声型认定技术条件（HCRJ 018-1998）。

1.6.4 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1）对该项目各工业危险废物，公司应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规定，集中收集后送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不得排放。污泥等一般工业废物可外售。少量生活垃圾可送城市垃圾填埋场处置。
（2）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中的相关标准及要求，落实危险废物的临时贮存措施。

（3）所有废物在厂区内应设置固定堆存场所，及时进行清运和处理，暂存处地面作防渗处理。在堆存和清运过程中，应注意环境卫生和厂内外景观容貌，对固体废物堆场必须搭建封闭式库房，避免因扬尘、雨水冲淋造成二次污染。
1.6.5 事故风险防范措施

（1）贮罐区设置二级围堰，即单个同类贮罐设置第一道围堰，贮罐区设置第二级围堰。

（2）危险化学品的储存、使用、运输等必须《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344号）相关要求。
（3）项目应新建5000m3的事故应急池。本项目应建立完善的排水收集系统，确保事故状态下，项目排放的废水顺利地流入应急池内。
（4）在工厂内设有气体防护站和医疗室，配备消防系统及器材。

（5）对事故应急池收集到的消防废水，应视其水质情况，采取厂区污水处理站自行处理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等方式，确保达标排放、不对地表水造成污染影响。
（6）为预防停电、停水等造成的事故性污染，应确保生产装置的二回路供电，并配套应急切断装置，加强供水设备的维护和运行管理。
1.6.6 其它防范措施

（1）根据《湖北省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实施细则》第四章第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和国家有关排污口规范化政策的要求，以重点污染源管理的有关规定，该项目建设中应加强废水和废气排污口的规范化工作。
（2）在项目的建设中应加大厂区绿化，完善绿化规划，以达到恢复植被，减少水土流失、降低厂界噪声和美化环境等目的。
1.7 事故风险评价结论

该项目生产涉及毒性、易燃易爆物质，且构成“重大危险源”，该项目拟建区域具有一定敏感性。因此可以认为该项目风险值水平相对较高。但在严格落实相关管理措施，加强安全和风险意识教育，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应急措施、救援预案情况下，项目发生环境风险的机率较低，其环境风险水平是可以接受的。

1.8 清洁生产结论

项目生产中体现了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理念，符合国家清洁生产要求，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9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项目建成投产后，华强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厂污染排放总量为COD82.981t/a、氨氮13.191t/a、SO21807.766t/a、氮氧化物675.362t/a、烟尘309.43 t/a、粉尘382.544 t/a。
对照批复总量，本项目需要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SO2107.766t/a、粉尘302.544t/a。同时，鉴于氮氧化物已纳入十二五期间废气污染物总量考核范围，本报告建议对厂区增加氮氧化物总量控制指标，氮氧化物建议总量控制指标为680.0t/a。另建议对该项目特征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HCL23t/a、氨341t/a、硫酸雾33t/a。本项目新增总量可通过排污权交易市场有偿获得。
1.10 公众参与结论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和团地调查对象总体上赞成项目的建设。
1.11 评价总结论

综合以上结论说明，华强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80万吨/年硝硫基复合肥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当阳市城市总体规划，符合当阳市环境保护规划，符合湖北当阳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及产业规划；项目工艺先进，符合清洁生产要求；项目的建设，对促进本地区复合肥产业的发展，对增加国家、地方财政收入，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在严格落实拟定的和本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情况下，项目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等均能达标排放，环境风险能得到有效控制，评价区域内环境空气、地表水和声环境仍可达到相应的功能区划要求，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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